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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代理若干问题思考

税务代理是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升放中面临的 一·个新的课题， 从理论上九展税务代理的

研究和探索， 从而指导和规范税务代理的实践， 无疑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税务代理：产生的背景与动因分析

税务代理在世界上 一 些发达国家中， 早已成为 一 种较为普遍的代理制度， 而且日趋成熟

和规范， 它为政府税务管理， 完善和严密税收法规， 服务和指导纳税人的纳税行为， 起到了

双重功能的作用。 税务代理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可以说有宥极其深刻的背景与原因。

首先， 税务代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必然产物。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仵押体制

下， 国有经济是唯一的主体成份， 国家对企业采取税利不分的统管校式， 经济义系-,分单 一

简明， 企业不存在税务代理的经济衙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 同有经济的两权分离，

企业利益的相对独立， 及各种所有制成份企业的兴起， 国家利益已经不能取代企业利益， 客

观上需要运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调节利益分配， 这种利益分配的转换及处千相对的对立状

况， 客观上导致企业及更多的纳税人， 希望通过 一 种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 来为企业及纳税

人的利益进行合法服务。 这是产生税务代理的最根本的经济利益的原因。 另 一 方面， 市场经

济的广泛发展， 使经济利益关系日趋复杂， 与此对应的国家税收调节手段， 也日益完善、严

密， 并越来越复杂， 这就使得企业经营者及纳税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 既要十分了解和

掌握国家税收法律、 法规， 但又不可能全面注入精力去了斛和掌握， 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面通

晓和掌握。 因此， 当国家与企业、 公民之间建立起纳税关系， 即标志肴各自利益分离及相互

独立后对税务代理所产生的可能需要， 在严峻的市场竞争面前， 就转变成全面的现实需要。

其次， 税务代理是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大趋势的必然产物。 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 为我

国经济全面走向世界、 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开通了道路。 但是， 市场经济体制能否最终建立完

善， 关键之一是我国的经济运行规则及各方面的经济管理规则能否按照国际惯例， 实行接轨

转换。 否则， 我国对外开放，扩大和引进外资投入， 都将受到严项的障碍。 税务代理的产

生， 实质上是标志音我国微观经济运行中的会计制度、 财务管理与国际接轨之后的又 一 深层

次的经济管理活动的接轨， 它对改善我国投贞环境， 及时、 公正、 全面提供税务咨询服务，

开通与国际税务代理交往， 促进我国税务管理走向法制化、 规范化、 国际化， 如应日益扩大

的对外经济交往等，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 税务代理是我国税务管双模式全面转换大趋势的产物。 随着适应市场经济取向的

新税制模式的形成，加快改革原有的税务管理模式已势在必行， 这是全面正确实施新税制的

重要组织保证。 改革原有的税务管珅模式， 方而耍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要求， 来改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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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设置及扯管人员的工作方式， 形成机构粕简、 运牲高效及内在监督制约机制， 另 一 万

面要改变整个税务征纳管理中， 完全由税务人员单方面解释征税的做法， 形成有效的社会外

在监督约束机制。 税务代理的产生， 既是我国税务管理改革的必然要求， 反过来又会成为加

快税务管理改革的重要促进因素， 它对税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税务管理方式的改进完善， 税

务人员的廉政勤政建设， 尤疑是至关重要的。

笫四， 税务代理是我国全面走向以法，台税大趋势的产物。 税收是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命

脉， 以法治税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抒。但是， 以法治税的利学泊义， 是要求征纳双方都必须

有强烈的税法意识，各自正确执行税法赋予的权力、 贞任和义务， 征呐双方在法律上的地位

是平等的。 税务代理的产生， 对于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宣传税法， 们导公民纳税意识的

增强， 改变征纳双方事实上仔在的不平等地位现象， 可以起到J立付的什川。 同时， 税务代理

制度的建立， 对千政府税务部门不断严密税认， 堵寒漏洞， 烛化法治， 决化人治因系， 将形

成一 个好的促进机制。

二、 税务代理： 内在的涵义与特征分析

（ 一 ）涵义：税务代理是以知识的商品化为前提， 以单 一税制向复合税制的改革为背

景， 以纳税人的需要为原动力， 通过委托人、 税务代理人、 税务事宜守要素的组合所形成的

一种法律行为。

（二）特征：

1. 客观公正性。 税务代理人作为征纳双方之间的中介占， 一 方面倓受纳悦人委托， 代

为办理委托人的税务事宜， 包括代理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申诸减税、 免税， 申请行

政复议和代理诉讼等税务事宜；另 一方面为税务机关依法征税服务， 协词税务机关组织税收

收入， 为税务机关处理税务问题和纠纷提供参考意见， 协调征纳关系。 因此， 税务代理只有

坚待客观公正的立场， 理顺征纳关系， 才能正确处理征纳双方的矛盾， 使税收的强制性与纳

税人的自觉性有机结合起来。 另外， 由于税务代理人不具备税务行政权力， 其代理成果是否

符合税收法规， 最终还得由税务机关审查认定， 因此， 它只能客观公正地执行代理业务， 否

则其代理成果不被承认， 也丧失了生存的价值。

2. 相互自愿性。 税务代理不是纳税的祛定程序。 一股米说， 在代理行为的产生过程

中， 纳税人是主动的， 税务代理人则是被动的， 当然在实践中也可能相反， 但双方都是出于

自愿的。 纳税人认为没有必要可不委托代办；税务代理人如认为力难胜任或不宜代办的， 也

可拒受委托。 随着税务代理业的发展和普及， 这种相互自愿性又逐步衍生出委托对象或受托

对象的双向选择性。

3. 有偿服务性。 税务代理是 一 种以专业知识和技术提供服务的行业， 理应实行有偿服

务， 这是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价值体现，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就组织关系而言，税务代理人

是介千征纳双方之间的独立法人， 它不是税务机关的附属机构， 也不是纳税人的上属组织，

它必须同其它企业一 样，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通过服务取得收入， 抵补成本， 获取利洞。
4. 操作规范性。 税务代理应当根据征管法和其它有关的法律、 法规肵规范的程序来办

理， 有关文书的确立包括双方签定的委托协议书， 委托方签发的授权委托书等都必须具有规

范性。 没有规范性， 税务机关不予承认， 税务代理也就不能成立。 税务代理的这种规范性特

征， 是由税务机关、 纳税人、 税务代理人三方的共同盂要面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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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责对等性。 税务代理人是受纳税人之托代理纳税事宜，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代理

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原则， 在代理业务中出现违反税法应该补缴的税款、滞纳金、罚款一 伟

由委托方缴纳， 用以体现纳税人与国家的法律关系。 至于由寸税务代理人工作失误造成委托

人经济损失， 则由代理人依据协议向委托方负责，用以体现委托方与代理方的关系。 因此，税

务代理的权责对等性在于： 代理人有选择委托对象和委托内容的权利， 有实行有偿服务的权

利， 有要求委托方提供数据资料及必要工作条件的权利， 有在代理过程中由于委托方原因而

终止代理的权利； 与此同时， 也有协助委托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责任， 有维护委托人合法

权益的责任， 有为委托人保守秘密的责任， 有因代理不当而承担法律后果的责任。

三、 税务代理： 发展的原则及条件分析

税务代理作为 一 种有关税务事宜的民事代理行为， 在我囚已有一 定程及的丿f展。 然而，

作为一项制度的建设， 可以说还刚刚开始。 因此， 在建立和发展我国税务代理制的过程中，

必须遵循 一 定的原则， 创造 一 定的条件。

（ 一 ）遵坡原则：

1. 国际惯例与国情特色相结合的原则。 税务代理制是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税收制丿义的

组成部分， 作为经验借鉴， 在构建我国税务代理制度时， 应允分吸收其成热的做法与惯例，

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曲折；另 一 方面， 遵循国际惯例原则， 也更有利于我国税收管理制度与

国际接轨， 使建立的税务代理制更好地为对外开放服务。 在遴循国际惯例的同时， 还必须允

分考虑我国国情， 如我国企业与公民的纳税意识与纳税习惯， 我国税法相税收政策的复尔程

度， 我国经济服务机构与经济人才的专业化程度等， 这是建设我国税务代理制的基础， 特别

是在税收代理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完全脱离国情， 也会造成 一定的阻力，往往难以操作实

施。 所以， 加快发展我国税务代理， 就要把遵循国际惯例与困情特色结合好。

2. 政企分离与政府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税务代理是处于国家税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

中介行为， 作为双方必需的代理人应该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既不受控于征税者一方， 也不

受制于纳税人 一方， 因此， 税务代理必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这样才能形成直正以税务代

理为服务内容的社会中介组织。 税务代理机构必须具备独立、 中性、 公正的社会属件， 决定

它必须要实行彻底的政企分离。 政企不分或与政府税务部门存在五千丝万缕的各神依附义

系， 都不可能使税务代理走向贞正的、 完全的为征纳双方公正服务的宗旨。 当然， 税务代理

的发展， 要摆脱政府的行政千预， 实行政企分离， 并不是说放ff政府对社会中介机构的必要

管理和指导， 面是要在不干预税务代理机构独立行使职能和具休开展业务的前提下， 从宏观

上、 法律上对税务代理资格认定、 业务范围、 权责与义务等进行管理和界定。

3. 分解职能与理顺关系相结台节勺原则。 长期来， 我国的税务眢理模式是按计划经济的

行政管理方式进行的， 税务部门包揽了征纳过程中的一 切职能， 即税务行政收税职能与社会

纳税服务职能合二为 一， 导致严取的弊端。 实行税务代理， 是税务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

重大改革， 它有利于税务机构集中梢力， 行使自己应尽的职责， 同时， 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对

税务管理部门进行必要的社会约束机制与监督机制。 通过职能分解， 促使税务代理中介机构

的形成， 承担社会纳税的服务职能， 这是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 也边开创税务管理与礼会协

同管理新格局的必然需要。 但是， 在分解原有税务管迎职能的过程中， 又必须理顺税务管理

部门与税务代评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自的职能、 职责利1仅限范阳，I加1小分斛职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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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将 一 些税各钾咒祁门卢尽的职打和忤咒市各， 也况入悦令代理机构，＇、；而削弱税务管理

部门本身的权威性。这点在实践中应尤为引起高度的甫视。

（二）迁立条件：

我国的税务代理在短短几年内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形成了 一定的规摸， 但这种税务代

咒仅仅是 一 种雏形， 要建立科呼、 完芮、 健个Ji·竹合我同冈情的税务代珅制度， 还需要一 个

过程， 应从各方面创造条什。

1. 逐步健全税务代理主体的认定和考核机制。 税务代扽制的建立需要大量合格的税务

代理人。 合格的税务代理人不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 能够坚持原则， 维

护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利益， 而且耍粘通税收法规及相关的业务知识， 拥有韦富的实践经验

和客观公正的服务态度。 而建＿寸起 一套利学、 合理的资格认定和严密的考核机制， 是保证税

务代理制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乔则， 不能把好代理主体这 一 关， 就难以保证税务代理制的

严肃性和公正性。

2. 逐步形成税务代理社会培训与专业教育体系。 目前， 建立和完善税务代理制， 需要

税务代理人在年龄结构、 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上，进行调整， 使之趋于合理优化和达到 一 个

新的水准。 近期要多渠道建立社会培训机制， 充实人员，但从立足于长远和未来的战略考

虑， 要从高等教育中设置专门的人才培养规划， 为税务代理业在面向21世纪的大发展中， 培

养和储备 一大批专业人才。

趴逐步健全法制与社会监督机制。1993年颁布的＜＜税收征管法＞＞虽然为税务代理奠定

了法律苗础， 但它只是从法件角度对这 一行业做出了认可， 并没有具体对这 一 法律行为作出

各方面的规范。 要使税务代哩做到有法可依， 必须加快＜＜税务代理法规＞＞和＜＜税务咨询机构

管理条例＞＞等法规的建设， 以便使税务代理在法律的统 一 规范下开展业务， 使税务代理走上

制度化、 法律化的轨道。 同时， 我们要对税务代理加强宣传， 增强税务代理的透明度， 让税

务代理接受广泛的社会监督和管理， 从而形成 一 种社会监督的约束机制． 促进税务代理朝健

康、 科学、 规范的方向发展。

四、 税务代理： 模式的构建与对策分析

（ 一 ）国外税务代理的特征与效果的借鉴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推动， 税务代理制的出现和形成已有

悠久的历史， 尤其是在H本、 美国等税收大国已成为惯例， 并形成 一 些可借鉴的经验。

I • 代理法规比较健全。 健全的法规是推行税务代理制的必要保证。 日本税务代理制度

即税理士制度是根据 “税理士法” 建立的有关税务专家的职业制度， 于1942年通过了国会制

订的 “税务代理士法 ” ， 实现了法制化。1951年通过制定 “税理士法” ， 确立了它的制度。

现行的税理士法自1951年制定以来， 进行了几次修订， 使税务代理法规不断完善充实。

2. 管理机构管理考核比较完善。 如日本为了保证税理士制度的实施， 建有直接隶属千

相当我国财政部（或国家税务局） 一 级的民间联合协洞管理机构一—税理士联合会。 其主要

职责在于对各地税理士会及其会员进行指导、 联系、 监督和注册，具体事务有：就税理士会

及会员的指导监籽、 联络方面所需要事项， 向税理士会及会员进行劝告或指导， 拟订全国统

一收费标准， 报大藏省批准后执行， 就税务行政、 其它税收业务及有关制度进行调查研究

等。 目前， 按地区设13个分会。 此外， 日本根据税理士法，对税务代理人的资格认证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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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 一 套严格的考试、 考核制度。 税J11!士资格考试每年举行 一 次， 共考可科： 会计叩、 统计

学、 高等数学以及税认和税收政策守， 名试合格后发给税埋士登记证书。 目前11本约有悦理

士65000人。 在美国税务代理人资格认证， 也必须通过考试，合格者方能从事税务代押业务。

税务代理人每年还要参加 一 次由国税局组织的业务培训， 考试成绩不合格者， 不能继纹从事

税务代理工作。

3. 代理业务比较广泛。 H本税务代理制的业务范围， 主要是税务代理、 受托建帐建

制、 代理行政复议及诉讼、 代理税务咨询及制作税务报表等。 日本有85％的工商企业， 是委

托税理士事务所代理纳税事官。 日本第一大税种个人所得税的1/3, 第四大税种财产继承税

的2/3都是由税理士代理申报的。 可以说， 税理士与纳税人关系密不可分，纳税人离开税理士

不会申报纳税， 税务署也将无法征税。 美国的税务代理制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 主要有代替

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事宜， 包括申报解缴税款、提供税务咨询服务、 出庭辩护、 纳税担保

等。 在美国的工商企业有50 ％以上委托代理人办理税务事宜， 个人所得税几乎是 100 ％委托

税务代理人申报。 此外， 税务代理机构也接受政府税务检查等方面的业务。

4. 自愿代理， 全力维护。 (1)代理无论在日本还是美国， 都遵循自愿的原则。 从委

托方看， 根据需要可以委托， 也可以不委托， 可以全方位委托， 也可以部分委托， 可按项目

委托， 也可按阶段委托。 从受托方看， 根据其体情况可以接受， 也可以不接受， 可以全方位

受托， 也可部分接受委托。 但是， 在签订协议、 合同时必须明确双方的权利与责任。 (2)

全力维护是指税务代理人员为了本机构和本人的卢脊及利益， 必须 一心维护纳税人的利益，

力求替纳税人追回多缴的税款， 或者进行合法避税。 这 一 点是与税务机关相对立的。 但如受

珅政府方面的委托事宜， 也坚持同样的立场原则。

5. 管理手段比较先进。 如美国各事务所、 税务公司除拥有一大批精明强干的税务律师

外， 还有现代化的管理设备， 将各国税法输入电脑储存， 并随时更新， 使用方便， 调阅资料

自如， 一 些跨国税务公司还将各国的分公司进行全程联网。

国外发达国家推行税务代理制后， 应该说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首先， 帮助公民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保证税收征管的顺利进行， 对公民纳税意识的强化

和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次， 有利千降低税收成本， 增加税收收入。 从推行税务代理国家的情况看， 国家税务

机关征税， 借助了大卅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力量， 共同特点是税务代珅人的数量大大多千国

家税务机关的税务人员， 大骨的事务性、 服务性工作均由税务代理人承担， 而税务代珅人的

一切费用自理， 这就大幅度减少了税收成本， 从而相应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

第三， 在税收征管中， 初步形成了社会监督制约机制。 税务代理人是中介服务机构， 在

征纳之间形成一 个互相制约的等腰三角关系， 它们互相牵制， 使之都必须按税法办事。 税务

代理人作为税务专家， 以他们对税收征管的精明， 基本上杜绝了国家税务工作人员的劣迹现

象， 同时帮助纳税人建立必备的帐簿， 随时接受税务机关的检查， 使之难以偷漏税。 税务代

理人本身又受到法律的制约及国家监督， 在履行为纳税人承扣纳税义务职责时， 如果少缴、

漏缴税款同样会受到处罚。

（二）现阶段我国税务代理模式迁土框架

全面发展和推进我国税务代理业的建设， 已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但是， 从现有的条

件及国情看， 税务代理模式框架的建立，应有以下儿个要点构成；即 “政府推动， 逐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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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独寺运行， 多元纳合， 规范橾竹” 门 吹府推动卫指祚吓国现有的条件下． 单纯贝市场调

节来自发推动税务代别业产生与发展， 是不能适应已绎片放化的经济运行的要求， 政府税务

管理部门有义务、有责任来推动税务代即＼IV的发展，为税务代押创造必要的条件及指导其运行

操作。 逐步发展是指既要看浩税务代理业前景可观．但又要防止 － 哄而起，不顾条件制约， 盲

目发展， 从而偏离税务代珅的宗旨及扭曲税务代珅的现象。 独古运行是指税务代理要在政企

分离的原则下， 面向社会、 而向企业、 而向公民独立行使代理职责， 保持其应有社会中性原

则。 多元结合是指税务代理机构性质要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只耍条件具备、 能力合格的，

们应承认其作为合法的代理人， 包括今后税务代理走中外合作等多元模式的道路。 规范操作

是指税务代理本身从受理业务范围到代理程序等各个方面， 要有明确的规穿制度和办事秩

序， 这既能优质服务和方便委托方客户， 又能提高税务代理人员办事税率及增强约束机制。

（三）进一 步促进我国税务代理发展的若干对策

1. 从思想上、 战略上高度甫视和认识税务代理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税务代理业的兴起与发展， 是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

移， 但推动和搞好税务代理制的建设， 亟需各方面统 一 思想， 统一认识， 克服和纠正 一 些不

正确的观念与看法， 如有的认为税务代理是肢解税务忤理机关的职能， 在中国没有必要搞，

有的认为税务代理从长远看是可行的， 但目前还缺乏条件， 需要等待， 有的认为税务代理是

税务管理机关犒有偿服务的第三产业， 是税上加费的做法等， 这些不正确的认识， 如不及时

纠正澄清， 势必影响税务代理制的健康发展， 成为阻碍匡素。 为此， 税务管理机关要从思想
上、战略上予以高度重视， 大力官传和酱及税务代理的意义、作用及基本知识，从而为税务代

理建设和发展奠定广泛、 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
2. 组建政府管理机构， 促进和协淜税务代理业的顺利发展。

一是建立税务代理的行政管理机构， 胖体应在政府有关部门参与下组建税务咨询或代理

行业协会， 担负组织推动、 协调、 指导和管理全国各地税务咨询代理工作的行政职能。 二是

建立税务代理人资格及代理机构资格的确认审批机构， 具体府由省级税务机构成立专门税务

代理资格审查委员会， 对税务代理人应具有财政、税收、会计专业知识和税收实际工作经验

进行各种形式的考核；对税务代理机构， 除一般工商税务登记以外， 审查业务范围能力、 业

务信誉、 税务代理各类人员的配备等。 从我国税务代理的现状看， 税务代理机构设置杂乱，

业务不规范， 税务代理人和代理机构资格认定放任， 都严重制约着我国税务代理的健康发

展， 迫切需要从以上两个方面， 组建相关的管理机构， 以克服目前的弊端。 今后在我国税务

咨询代理协会的具体管理指导下， 在各级税务代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严格把关下， 使我国税

务代理有质有量， 稳步发展， 为防止一哄而起提供组织保证。

3. 加快法制建设， 促使税务代理纳入有章可循的法制轨道。

确立税务代理的法律地位和行为依据， 明确税务代理的职责权限， 为我国的税务代理做

到不偏不倚、 公平公正提供法律保证， 是税务代理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否则， 必然会导致税

务代理职责错位、 权力义务混淆。 加快法制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健全和规范税收立

法，目前要继续完善我国的«税收征管法), 并在制定其他有关税法时，必须提高透明度和精确

性， 避免目前我国有些税种开设过程中发生的操作困难。 二是制定我国的«税务代理法»'

把有关税务代理的内容从＜＜税收征管法＞＞中分离出来， 并加以充实， 如税务代理关系建立与

终止的法律程序，税务代珅人与代理机构的权力和义务，税务代理委托人的权力和义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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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税务代理人勺税务代理讥构的法什关系笭， 都且我国<J税务代评认＞）所沛及的内容尸 这样
使税务代理这 新生事物的发展纳入付il、 IJJ依、 付革IIft/h的法制化、 规范化轨道。

4． 加快片业培训， 科学配置税务代别女业课和， 追就大批优秀税务代理人员。
(1)从我国现有的国情出发， 积极开展税务代理培训。 我国目前税务代理机构的力量

配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适应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 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已
开始有委托代理的丙要， 但代理队伍的非正规化、 老龄化， 难以满足社会的儒要；同时， 由
于现有的税务代理业尚没有形成良好的竞争态势， 导致税务代理机构普遍素质不高， 纳税人
几乎没有选择更理想委托人的余地。 因此， 从实际出发亟需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组织培训， 提
高税务代理水平。 (2)从税务代理业的长远发展出发， 在大专院校科学地配置税务代理专
业课和。 可分两步走： 首先在原有的会计、 审计、 法律、 税收等相义女业中加设税务代理课
程， 毕业生如有忐于从事税务代理业工作， 可在较短的时间内步入角色。 其次， 在条件成熟
的情况下， 可考虑在某些院校率先斤设税务代理专业， 专门培养税务代理的高级人才， 并怅
动税务代理科研工作的开展， 把我国的税务代理推向 一 个更高的层次。

5. 加快引进国际税务咨询、 代理技术， 推进税务代理业的中外合资与合作， 适应我国
经济全方位对外交流发展的需要。

(1)消化吸收国际税务代理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避免或少走弯路。 国外税务代理业经

过儿十年的发展，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趋向成熟， 及时了解这些宝贵经验和税务
代理的最新发展动态， 有助于我国税务代理业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迎头赶上， 迅速飞跃。
(2)鼓励国外税务代理机构来华投资， 积极推进中外合资、 合作税务代理事务所的组建和

发展， 改变我国税务代理业单一所有制的现状。 这不仅是提高我国税务代理业整体水平的有

效途径， 也是我国复关以后的应有需要。 它有利于我国全方位地引进国外税务代理的优秀模
式， 有利千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 有利于形成我国税务代珅行业的良性竞争。

6. 逐步适应国际惯例， 改进和完善我因的税务代理制。
(1)税务代理机构要从半官方性质向独立、 自治、 公正的法人地位轧变。 由千目前的

税务代理是在各级税务机关的领导、 关心、 支持下起步的， 业务一般是在税务咨询事务所中
开展， 所以税务代理带有较浓的官方色彩。 为了使税务代理机构成为真正的社会中介组织和
独立的法人， 应淡化和消除行政于预，贞正做到政企分开，在人、财、 物上代理机构要和税务
机关彻底分斤，这不仅有利于税务代理制的发展，也符合国际上税务代理的通行惯例。 (2)

切断税务代理人员和税务机关的“裙媒 “ 关系。 由于目前从事税务代理的老同志都是从税务
岗位上退下来的， 中青年骨于也都是从税务机关转过去的， 所以和税务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 容易导致 “ 人情” 现象。 所以， 切断税务代理人员和税务机关的关系， 是保证税务代理
公正、 中性的关钝之一 ， 也是国际惯例的起码要求。 (3)在受理业务上要做到 一视同仁。
首先， 税务代理要制定出合理的收费标准， 从而克服有些代理机构和人员挑肥拣瘦的做法，
其次， 变单向受理为双向受理， 既受理纳税人委托也接受税务机关的委托， 且受理税务机关
委托也要坚持有偿服务。 (4)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是否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是对税务
代理人员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 为此， 要制定，lV· 格的行业规章制度， 使客观公正、廉洁自律
等准则成为代理职业活动的基本要求。

（课题组组长：董昴荣，课题组成员；孙梓华、 令柱祥、 周少云、 李刚、 赵特文、钟
恒、 吴燕、 庄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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